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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4日 星期四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永康市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件（受理编号X2ZJ202009260048、
X2ZJ202009260047、X2ZJ202009160047）销号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根据中央环境督察永康市整改工作协调小组《永康市关于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改“后半篇”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将我镇环保督
察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从2021年2月4日至2021年2月10日，共7天。

如果对该问题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永康市龙山镇人民政府反馈。
联系电话：0579-87475128 联系地址：龙山镇桥下东村状元街30号龙山镇人民政府

永康市龙山镇人民政府
2021年2月4日

序号

1

2

3

受理编号

X2ZJ2020
09260048

X2ZJ2020
09260047

X2ZJ2020
09160047

举报内容

金华市永康市龙山
镇，跃兴新型墙体
材料厂，废气、粉尘
污染，噪音扰民。

金华市永康市龙山
镇，南四砖瓦厂，废
气、粉尘污染，噪音
扰民。

金华市永康市四路
口村，双合建材有
限公司，噪音、粉尘
污染扰民。

污染
类型

大气，
噪音

大气，
噪音

大气，
噪音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该企业已通过环保审批、验收，针对废
气、粉尘建有相应环保设施，现场生产过程中环
保设备正常运行。2020 年 12 月 21 日委托浙江
华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对废气、粉
尘、噪音进行检测，检测数据均符合相关规定。

经核查该企业已通过环保审批、验收，针对废
气、粉尘建有相应环保设施，现场生产过程中环
保设备正常运行。2021年1月11日委托金华华
远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废气、粉尘、噪音进
行检测，检测数据均符合相关规定。

经核查该企业已通过环保审批、验收，针对废
气、粉尘建有相应环保设施，现场生产过程中环
保设备正常运行。2021年1月26日委托浙江科
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废气、粉尘、噪音进行检
测，检测数据均符合相关规定。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督促企业加强日常管理，采取篷布覆盖、洒水喷淋等抑尘措
施，并降低生产噪声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二）属地政府和相关
职能部门加强日常巡查，督促企业从严落实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
强员工培训，注重日常管理，专人专岗，定期维护污染防治设施，确
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同时做好主动服务，指导督促立行立改。

（一）督促永康市南四砖瓦厂加强日常管理，增加洒水降尘频次；物
料输送、运输过程中需采取篷布覆盖等抑尘措施；出厂车辆需清洗
车轮后方可出厂，减少扬尘排放；做好减振降噪相关工作，减少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二）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日常巡查，督
促企业从严落实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强员工培训，注重日常管
理，专人专岗，定期维护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同
时做好主动服务，指导督促立行立改。

（一）督促企业加强日常管理，定期对原料堆场进行洒水降尘；物料
输送、运输过程中需采取篷布覆盖等抑尘措施；出厂车辆需清洗车
轮后方可出厂，减少扬尘排放。做好减振降噪相关工作，减少对周
边影响。（二）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日常巡查，督促企业从
严落实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强员工培训，注重日常管理，专人专
岗，定期维护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现有我所侦办的一起非法集资案，
涉案地址为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城
南路 525 号，店名为“永康鑫垒珠宝
店”。如有此案件受害人，请前往永康
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报案。

联系方式：0579-89283022
联系地址：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西

路58号
永康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

2021年1月28日

公 告中浙·阳光花园珍藏少量旺铺及车位出售
中浙·阳光花园有城东路、东塔路珍藏少

量旺铺及车位出售，价格优惠，欲购从速。

联系电话：13906794939

市府网：694939

永康四联房产是一家房产中介连锁品
牌，现因工作需要，诚聘下列人才：

★店长 2 名：要求具有丰富的房地产从
业经验。★房产销售员 50名：有相关从业经
验者优先。★房产销售学徒 20 名：男女不
限，年龄不限，可由公司提供统一规范的岗位
培训。★行政文员 2 名：女性，高中以上，懂
电脑。

有意者请到南苑东路 37-1 号（永三中大
门口旁）四联房产7楼人事部应聘。

联系电话：13605899601（626601）
15888916687（333529）

联系人：应女士、朱女士

永康四联房产诚聘

根据中央环境督察永康市整改工作协调小组《永康市关于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改“后半篇”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将我管委会环保督
察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从2021年2月4日至2021年2月10日，共7天。

如果对该问题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永康市城西新区管委会反馈。
联系电话：0579-89278223 联系地址：永康市松石西路999号

城西新区管委会
2021年2月4日

永康市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件（受理编号X2ZJ202009110006、X2ZJ202009120002、
X2ZJ202009220005、D2ZJ202009280001、X2ZJ202010040030）销号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序号

1

2

3

4

5

受理编号

X2ZJ2020
09110006

X2ZJ2020
09120002

X2ZJ2020
09220005

D2ZJ2020
09280001

X2ZJ2020
10040030

举报内容

金华市永康市城西物
流中心附近，违规开设
建筑垃圾处理场，进行
露 天 堆 放 和 加 工 ，扬
尘、噪声污染严重。

金华市永康市，永康兴
宇化工有限公司，无环
评审批手续、未进行环
保验收，未安装环保设
备，废气无组织排放，
异味严重。企业 15 个
地埋储罐均出租给无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和
营业执照的黑户，危险
废料胡乱倾倒。该企
业危化品经营仓储位
于永康市下谢村四方
路 75 号浙江超众实业
对面。

金华市永康市永武一
线下谢村口，一家无名
商品混凝土搅拌站，无
污染防治设施，直排废
水，扬尘扰民。

金华市永康市花川工
业区，浙江隆舜一开门
业有限公司，无环评审
批手续，污水排放至周
边河道。

金华市永康市城西新
区华村，源婷纸杯厂斜
后方的民宅一楼有一
家车床加工厂，噪音、
机油气味扰民。

污染
类型

大气，
噪音

大气，
土壤

水，
大气

其他
污染，

水

大气，
噪音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该信访件中反映的建筑垃圾处理场位于永康市城西新区
物流中心东侧 1 号地块，面积约 3300 平方米，工人 9 名。该公司
堆放建筑垃圾行为未经批准，涉嫌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堆体未完全覆盖防尘绿网。

（一）关于反映的“永康兴宇化工有限公司，无环评审批手续、未进
行环保验收”问题,经核查，不属实。该公司年储存 420 吨乙酸乙
酯、乙酸仲丁酯、二甲苯、正丁醇、已二醇乙醚乙酸酯项目已经生态
环境部门审批，已完成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经现场核实，
项目建设情况与验收一致。（二）关于反映的“未安装环保设备，废
气无组织排放，异味严重”问题，经核查，部分属实。正常生产时，
灌装过程产生废气经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槽车装卸过
程产生无组织废气（储罐大呼吸蒸汽）通过自带的平衡回气装置送
回到槽罐车。（三）关于“企业 15 个地埋储罐均出租给无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黑户，危险废料胡乱倾倒”问题，经核查，不
属实。经核查，该公司所有储罐均为自用，不存在出租给无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黑户的行为；该公司危险废物为废活性炭
和废手套，签订有工业废物委托收贮清运服务合同，2020 年 8 月
验收至今未产生废手套和废活性炭，也未进行过危险废物处置，未
发现有危险废物和废料胡乱倾倒。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灌装使
用辅料空桶露天堆放。
经核查，信访件中反映的“无名商品混凝土搅拌站”系中铁二十局
集团浙江工程有限公司临时建设的金台 1 标 2 号搅拌站，由临海
市永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包。该搅拌站生产建设项目已经环评
审批，且已完成竣工验收。经现场核查，项目建设情况与验收内容
一致。现场核查时，该搅拌站砂石堆场为半封闭，未采取有效覆盖
措施防治扬尘，对周围环境有一定影响。
经调查核实，确认举报对象应为永康市康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该
公司租用浙江隆舜工贸有限公司厂区，并使用“一开”作为产品商
标。（一）关于“无环评审批手续”问题，经核查，属实。该公司于
2020 年 6 月份开始建设钢质门生产项目，未经环评审批。（二）关
于“污水排放至周边河道”问题，经核查，不属实。该公司厂区周边
无河道，未发现该公司有施工、生产废水排入周边河道的情况。

该加工户生产建设项目未批先建。生产产生的噪声以及机油味对
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该信访件交办之前，2020 年 9 月 7 日，
永康市城西新区管委会、综合行政执法局在
环境问题专项排查中发现该建筑垃圾处理
场堆放建筑垃圾行为未经批准，涉嫌擅自设
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当日已实施断电并
责令其清理建筑垃圾并搬离设备。2020 年
9 月 12 日，该建筑垃圾堆体已清运完毕。

（二）2020 年 9 月 12 日，永康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依法立案查
处。

（一）现场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清理露天堆放
的辅料空桶，已当场清理完毕。（二）要求永
康市城西新区管理委员会对永康市兴宇化
工有限公司加大巡查频次，重点检查生产时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三）要求永康市应
急管理局重点加强对该企业用电、消防、分
装、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安全检查，切实做好
安全监管工作。

（一）生态环境部门对该搅拌站“违反大气污
染防治法”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二）责成
永康市城西新区管理委员会，加强政策法规
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生产。

（一）金华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未批先
建”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立案查处。（二）责
成永康市城西新区管理委员会督促企业尽
快完成钢质门生产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手续
及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一）鉴于该加工户生产规模小，环境违法行
为轻微，未造成严重影响，责成城西新区管
委会予以关停。2020 年 10 月 8 日华福杰车
床加工户部分设备已搬离。（二）要求永康市
城西新区管委会加强后续监管，强化企业服
务，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生产。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